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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因不明原因受损绝对免赔30%
春节期间，时有机动车被鞭炮炸伤现象发生。北京

商报记者了解到，由于这类事故的责任方很难确定，保
险公司对车辆的损失以70%的比例进行赔付。

据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统计， 春节假期车辆因燃
放鞭炮受损的保守计算有24笔。 另有玻璃不明原因破
碎的有570笔， 其中49笔为停放期间不明原因受损，不
排除有因燃放鞭炮受损的案件。

目前， 各财险公司为被烟花爆竹炸伤的车辆定损
理赔时具体操作方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全额赔付；
一种为按照车损险70%进行赔付。因燃放烟花爆竹造成
的车辆损失，在具体的理赔流程上，车主首先要立刻报
案，然后向保险公司提供细节情况。

为尽可能避免烟花爆竹造成的损失， 车主需要投
保车损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燃损失险、车损险不计
免赔、附加险不计免赔。烟花爆竹造成的损失，责任方
不好确定，一般存在30%的绝对免赔；如果可以找到责
任方，可由责任方赔偿，或由保险公司代位追偿。

（陈婷婷）

参照新交强险司法解释

首例酒驾撞人索赔案判险企赔12万

·投保提醒· 北京保险之窗

北京拟推老人专属公共场所意外险
向京籍保险公司公开招投标

“醉驾”、“毒驾”、“无证驾驶” 一直是
保险界公认的三块儿“免赔金牌”，但去年
年底出台新的交强险司法解释后，打破了
这一定局。近日，北京房山法院对一起“酒
后肇事，保险公司赔偿案”做出判决，保险
公司要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12
余万元，这也是国内首例由法院判决的酒
驾赔偿案例。

去年8月10日22时许 ， 付某驾驶一
辆东风牌小型客车驶入非机动车道 ，撞
上正在骑自行车的刘某 ， 造成刘某死
亡。经交管部门认定 ，付某系酒后驾车 ，
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据此 ，刘某家属要
求付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
内给付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等共计12余
万元 。保险公司认可事故事实 ，但认为
付某属于酒后驾车 ， 根据保险合同 ，属
于免赔条款。

记者了解到， 原有的 《交通安全法》
中，保险公司将在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
以赔偿，而《交强险条例》则恰恰提出了保
险公司对醉驾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往往

会以合同明文规定的免责条款和《交强险
条例》来拒绝赔付。保险公司认为，酒驾和
醉驾属于违法行为，对违法者赔付有鼓励
之嫌。

不过 ， 依据去年 12月 21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 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 ， 法院支持当
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 。 对此 ， 房山区人民
法院审理后 ， 判决支持刘某家属的诉
讼请求 。

这一判决引起了网友的质疑， 他们
认为保险公司为酒驾司机赔付， 在经济
赔偿上降低了酒驾司机的犯罪成本 。面
对这种质疑，法官解释说，设置交强险险
种的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 而且相对于
肇事司机个体而言， 保险公司具有更强
的赔偿能力，能够及时救济被害人，特别
是在肇事司机逃逸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
具有更强的诉讼能力， 可以起到先行赔
付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的规则仅适
用于造成“人身损害”的情形，对于“财产
损失”不适用，且保险公司拥有追偿权，即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可以向
肇事司机追讨理赔金。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18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 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
（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
（三）驾驶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22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

不承担赔偿责任。

老年人在公共场所发
生意外伤害， 有望获得保
险公司理赔。近日，为提高
老年人抵御意外风险的能
力， 发挥商业保险的重要
补充作用，市财政局、市民
政局、 市老龄办联合出台
《北京市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险暂行办法》，目前正在
进行招投标工作。

据了解， 该办法实现
了对老年人的四 “全”保
障。在老人自愿的原则下，
覆盖全市户籍老人， 对城
乡低保、 优抚对象、 城镇

“三无”和农村“五保”四类
困难老人参保， 市财政给
予全额资助。 在保险范围
上，把为老服务场所“全”
涵盖， 老人可享受优惠和
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类场所，
包括乘坐交通工具、游览公
园景区、参观公益性文化设
施、医疗机构就医、参加公
益活动和参与社会服务。办
法还引导社会“全”参与，如
市政府相关部门将引导社
会舆论， 鼓励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和个人出资为老
人集体参保。

目前， 北京市老龄协
会正在依据暂行办法进行
积极准备招投标， 选择保
险公司进行承保， 并确定
具体的承保计划书， 届时
将依托中标保险公司的优
势力量进行市场化运作 ，
市财政安排一次性引导资
金支持做好老人意外伤害
保险的宣传推广。

一旦建立了老年人的
意外伤害保险， 老人有望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
一份实惠的保障。比如，缴
纳10元或20元的保费 ，就

可能为老人提供10万元的
意外伤害保障。

北京商报记者昨日从
北京市老龄协会获悉，已委
托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
有限公司利用综合评分法
进行招标，且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投标人除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之规定之外，还强
调投标人必须在北京地区
设有分支机构，业务范围涵
盖意外伤害险。

北京商报记者 崔启斌
实习生 陈婷婷


